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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研诚信十大事件揭晓
中国社会科学评价研究院组织发起的“2023年中国科研诚信十大事件”评选活动结果揭晓。本次评选

根据事件的引领性、标志性和影响力初步筛选出十五项2023年中国科研诚信事件，发起网络投票。根据
网络投票和相关领域学者专家的评议，最终确定“2023年中国科研诚信十大事件”。具体名单如下（按事
件发生的时间顺序排列）：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科研不端行为调查处理办法》发布

2023年1月1日，新修订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科研不端行为调查处理办法》国科金发诚〔2022〕53号（以下简
称《调查处理办法》）正式实施。《调查处理办法》是自然科学基金委对科研不端行为进行调查处理所依据的重要规章制
度，最早制定于2005年3月，2020年11月进行第一次修订，2022年12月第二次修订。

来源：
https://www.nsfc.gov.cn/publish/portal0/tab475/info88329.htm

政治纪律

政治纪律是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在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言论和政
治行为方面必须遵守的行为准则，是维护党的团结统一的根本保证。

违反政治纪律的行为
在重大原则问题上不同党中央保持一致且有实际言论、行为或者造成不良后果的。

通过网络、广播、电视、报刊、传单、书籍等，或者利用讲座、论坛、报告会、座谈
会等方式，公开发表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反对四项基本原则，反对党的改革开
放决策的文章、演说、宣言、声明等的;公开发表违背四项基本原则，违背、歪曲党
的改革开放决策，或者其他有严重政治问题的文章、演说、宣言、声明等;妄议党中
央大政方针，破坏党的集中统一;丑化党和国家形象，或者诋毁、诬蔑党和国家领导
人、英雄模范，或者歪曲党的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人民军队历史。

发布、播出、刊登、出版前款所列内容或者为上述行为提供方便条件的。

制作、贩卖、传播上述所列内容之一的报刊、书籍、音像制品、电子读物，以及网络
文本、图片、音频、视频资料等。

私自携带、寄递上述所列内容之一的报刊、书籍、音像制品、电子读物等入出境。

私自阅看、浏览、收听上述所列内容之一的报刊、书籍、音像制品、电子读物，以及
网络文本、图片、音频、视频资料等。

在党内组织秘密集团或者组织其他分裂党的活动的;参加秘密集团或者参加其他分裂
党的活动的。

在党内搞团团伙伙、结党营私、拉帮结派、政治攀附、培植个人势力等非组织活动，
或者通过搞利益交换、为自己营造声势等活动捞取政治资本的。

搞投机钻营，结交政治骗子或者被政治骗子利用的;充当政治骗子的。

党员领导干部在本人主政的地方或者分管的部门自行其是，搞山头主义，拒不执行党
中央确定的大政方针，甚至背着党中央另搞一套的;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只表态不落
实，或者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不坚决，打折扣、搞变通，在政治上造成不良影响或者
严重后果的;不顾党和国家大局，搞部门或者地方保护主义的。

党员领导干部政绩观错位，违背新发展理念、背离高质量发展要求，给党、国家和人
民利益造成较大损失的;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的。

对党不忠诚不老实，表里不一，阳奉阴违，欺上瞒下，搞两面派，做两面人，在政治
上造成不良影响的。

制造、散布、传播政治谣言,破坏党的团结统一的;政治品行恶劣，匿名诬告，有意陷
害或者制造其他谣言，造成损害或者不良影响的。

擅自对应当由党中央决定的重大政策问题作出决定、对外发表主张的。

不按照有关规定向组织请示、报告重大事项。

干扰巡视巡察工作或者不落实巡视巡察整改要求。

对抗组织审查，串供或者伪造、销毁、转移、隐匿证据;阻止他人揭发检举、提供证
据材料;包庇同案人员;向组织提供虚假情况，掩盖事实;其他对抗组织审查行为。

组织、参加反对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或者重大方针政策的集会、游
行、示威等活动的，或者以组织讲座、论坛、报告会、座谈会等方式，反对党的基本
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或者重大方针政策，造成严重不良影响的;其他参加人员
或者以提供信息、资料、财物、场地等方式支持上述活动者;未经组织批准参加其他
集会、游行、示威等活动。

组织、参加旨在反对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制度或者敌视政府等组织的。

组织、参加会道门或者邪教组织的。

从事、参与挑拨破坏民族关系制造事端或者参加民族分裂活动的。

组织、利用宗教活动反对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和决议，破坏民族团结的。

组织迷信活动的;参加迷信活动或者个人搞迷信活动，造成不良影响的。

组织、利用宗族势力对抗党和政府，妨碍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以及决策部署的实施，
或者破坏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的。

在国(境)外、外国驻华使(领)馆申请政治避难，或者违纪后逃往国(境)外、外国驻华
使(领)馆的;在国(境)外公开发表反对党和政府的文章、演说、宣言、声明等的;故意
为上述行为提供方便条件的。

在涉外活动中，其言行在政治上造成恶劣影响，损害党和国家尊严、利益的。

不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监督责任或者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监督责任
不力，给党组织造成严重损害或者严重不良影响的。

党员领导干部对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等错误思想和行为不报告、不抵制、不斗
争，放任不管，搞无原则一团和气，造成不良影响的。

违反党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等党的规矩，在政治上造成不良影响或者严重后果的。

组织纪律

组织纪律是规范和处理党的各级组织之间、党组织与党员之间以及党员与党
员之间关系的行为规则，是维护党的集中统一、保持党的战斗力的重要保证。

违反组织纪律的行为
违反民主集中制原则，拒不执行或者擅自改变党组织作出的重大决定;违反议事规则，

个人或者少数人决定重大问题;故意规避集体决策，决定重大事项、重要干部任免、重

要项目安排和大额资金使用;借集体决策名义集体违规。

下级党组织拒不执行或者擅自改变上级党组织决定的。

拒不执行党组织的分配、调动、交流等决定的。

在党组织纪律审查中，依法依规负有作证义务的党员拒绝作证或者故意提供虚假情

况，情节较重或情节严重的。

有下列行为之一，情节较重的:违反个人有关事项报告规定，隐瞒不报;在组织进行谈话

函询时，不如实向组织说明问题;不按要求报告或者不如实报告个人去向;不如实填报个

人档案资料。篡改、伪造个人档案资料。隐瞒入党前严重错误的。

党员领导干部违反有关规定组织、参加自发成立的老乡会、校友会、战友会等，情节

严重的。

在民主推荐、民主测评、组织考察和党内选举中搞拉票、助选等非组织活动;在法律规

定的投票、选举活动中违背组织原则搞非组织活动，组织、怂恿、诱使他人投票、表

决;在选举中进行其他违反党章、其他党内法规和有关章程活动。搞有组织的拉票贿

选，或者用公款拉票贿选的。

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有任人唯亲、排斥异己、封官许愿、说情干预、跑官要官、

突击提拔或者调整干部等违反干部选拔任用规定行为;用人失察失误造成严重后果的。

在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工作中，搞好人主义，以党纪政务等处分规避组织调整;以组

织调整代替党纪政务等处分;其他避重就轻作出处理行为。

在干部、职工的录用、考核、职务职级晋升、职称评聘、荣誉表彰，授予学术称号和

征兵、安置退役军人等工作中，隐瞒、歪曲事实真相，或者利用职权或者职务上的影

响违反有关规定为本人或者其他人谋取利益的。弄虚作假，骗取职务、职级、职称、

待遇、资格、学历、学位、荣誉、称号或者其他利益的。

侵犯党员的表决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情节较重或情节严重的;以强迫、威胁、欺

骗、拉拢等手段，妨害党员自主行使表决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

对批评、检举、控告进行阻挠、压制，或者将批评、检举、控告材料私自扣压、销

毁，或者故意将其泄露给他人;对党员的申辩、辩护、作证等进行压制，造成不良后果;

压制党员申诉，造成不良后果，或者不按照有关规定处理党员申诉;其他侵犯党员权利

行为，造成不良后果。对批评人、检举人、控告人、证人及其他人员打击报复的。

违反党章和其他党内法规的规定，采取弄虚作假或者其他手段把不符合党员条件的人

发展为党员，或者为非党员出具党员身份证明的。违反有关规定程序发展党员的。

违反有关规定取得外国国籍或者获取国(境)外永久居留资格、长期居留许可的。

违反有关规定办理因私出国(境)证件、前往港澳通行证，或者未经批准出入国(边)境。

虽经批准因私出国(境)但存在擅自变更路线、无正当理由超期未归等超出批准范围出国

(境)行为。

驻外机构或者临时出国(境)团(组) 中的党员擅自脱离组织，或者从事外事、机要、军事

等工作的党员违反有关规定同国(境)外机构、人员联系和交往的。

驻外机构或者临时出国(境)团(组)中的党员，脱离组织出走时间不满六个月又自动回归

的;脱离组织出走时间超过六个月的。故意为他人脱离组织出走提供方便条件的。

六 项 纪 律
“ 负 面 清 单 ”

时时对照！

政 治 纪 律 篇 组 织 纪 律 篇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是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制定的党内法规，对什么样的行为是违犯党的
纪律的行为、应该给予什么处分，作出了明确具体的规定。

党的纪律主要包括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生活纪律。身为党员，哪些
事情不能做? 本文分别根据《条例》第49条到第76条的内容，整理出六项纪律“负面清单”之政治纪律篇；
根据《条例》第77条到第93条的内容，整理出六项纪律“负面清单”之组织纪律篇。

国家卫生健康委、教育部、科技部、国家中医药局联合印发《涉及人的生命科学
和医学研究伦理审查办法》

2023年2月18日，为保护人的生命和健康，维护人格尊严，尊重和保护研究参与者的合法权益，促进生命科学和医学研
究健康发展，规范涉及人的生命科学和医学研究伦理审查工作，国家卫生健康委、教育部、科技部、国家中医药局联合印
发《关于印发涉及人的生命科学和医学研究伦理审查办法的通知》国卫科教发〔2023〕4号。

来源：
h t t p s : / / w w w . g o v . c n / z h e n g c e / z h e n g c e k u / 2 0 2 3 - 0 2 / 2 8 / c o n -

tent_5743658.htm?eqid=ca722cc9000075c000000003648

中国科协、教育部、科技部、中科院、社科院、工程院、自然科学基金委、
国防科工局联合印发《2023年全国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宣讲教育工作要点》

2023年4月17日，中国科协、教育部、科技部、中科院、社科院、工程院、自然科学基金委、国防科工局联合印
发《2023年全国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宣讲教育工作要点》的通知。2023年全国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宣讲教育工作的总体
思路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弘扬科学家精神和加强作风学风建
设工作重要指示精神，紧紧围绕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主题主线，倡导优良作风学风，强化科研诚信教育，提升伦理
治理意识，夯实宣讲教育机制，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引导广大科技工作者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贡献力量。
来源：
http://www.cast.org.cn/xw/tzgg/ZH/art/2023/art_b3c6ba2048fc464986148fc0a377df48.html

《学术论文编写规则》（GB/T 7713.2-2022）实施

全国标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网站发布了《学术论文编写规则》（GB/T 7713.2-2022），该标准于2023年7月1日起实
施，部分代替《科学技术报告、学位论文和学术论文的编写格式》（GB/T 7713-1987）。

来源：
https://std.samr.gov.cn/gb/search/gbDetailed?id=F159DFC2A91247EFE05397BE0A0AF334

中央宣传部、中国科协、科技部、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国防科工局6部门
发布“最美科技工作者”先进事迹

2023年7月20日，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激励广大科技工作者立足“两个大局”，心怀“国之大者”，坚持“四个
面向”，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中央宣传部、中国科协、科技部、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国防
科工局6部门向全社会宣传发布“最美科技工作者”先进事迹。

来源：
https://www.gov.cn/lianbo/bumen/202307/content_6893203.htm

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作出“三项承诺”以身作则净化科研环境

2023年9月，高翔院长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郑重作出“三项承诺”：党组成员非经组织特许，不参加学部委员评选、
不参评职称，不在直接分管领域的学术期刊发表文章，个人署名成果不参加院内各类评奖。院党组刀刃向内、以身作则、率
先垂范，正风肃纪，以强烈的责任意识和使命担当，净化科研环境、营造风清气正的学术生态。“三项承诺”被称为哲学社会
科学界的“风骨建设”和“气节工程”。

来源：
http://www.cass.cn/index2019/newstop/202309/t20230905_5683580.shtml

科技部、教育部、工信部、农业部、国家卫生健康委、中国科学院等十部委联合
发布《科技伦理审查办法（试行）》

2023年9月7日，科技部、教育部、工信部、农业部、国家卫生健康委、中国科学院、中国社科院、中国工程院、中国科
协、中央军委科技委十部委联合发布《科技伦理审查办法（试行）》，通过对科学研究、技术开发等科技活动中的科技伦理
审查主体、审查程序、监督管理等方面进行规范，强化科技伦理风险防控，确保科技创新活动的正确方向。

来源：
https://www.gov.cn/gongbao/2023/issue_10826/202311/content_6915814.html

第六届全国哲学社会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论坛召开

2023年11月3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的第六届全国哲学社会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论坛在山东济南召开。中国社会科
学院副院长、党组成员王昌林，山东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白玉刚，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副主任、一级巡视员赵川
东出席论坛并致辞。本届论坛的主题为“科学道德、科研诚信与学风建设”，设置大会主题发言、平行圆桌会议、研讨交流等
环节。来自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以及20余个省级社科
联、社科院、高校的130余名专家学者参加论坛，并围绕论坛主题深入研讨交流。

来源：
https://www.cssn.cn/skgz/bwyc/202311/t20231105_5694886.shtml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发布《科研诚信规范手册》

2023年12月11日，为了明确参与科学基金工作“四方主体”的诚信责任，就遵守科研诚信规范提供一份较为系统和具有指
导性的说明和建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制定并公开发布了《科研诚信规范手册》。

来源：
https://www.nsfc.gov.cn/publish/portal0/tab434/info91310.htm

科技部发布《负责任研究行为规范指引（2023）》

2023年12月21日，为进一步引导科研人员和各类科研机构、高等学校、医疗卫生机构等规范开展负责任的科学研究，科
技部监督司组织编写了《负责任研究行为规范指引（2023）》，供有关部门、地方和单位在推进科技工作中参考使用。

来源：
https://www.most.gov.cn/kjbgz/202312/t20231221_189240.html

基本案情：

处理结果：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对大连理工大学迟国泰涉嫌科学基金项目经费违规使用问题开展了调查。

迟国泰通过向学生发放劳务费再回收的方式套取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批准号71731003）经费，情节较重，违反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资金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迟国
泰作为项目负责人应对上述问题负责。

经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2024年第1次委务会议审定，决定依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条例》第三十五条第五项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科研不端行为调查处理办法》第四十五
条第四项，撤销迟国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大数据环境下的微观信用评价理论与方法研究”（批准号71731003），追回已拨资金，取消迟国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申请和参
与申请资格5年（2024年1月9日至2029年1月8日），给予迟国泰通报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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